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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4�原产
地规则

第�4.1�条：定义
本章的目的是：

(a)�调整后的价值是指：�(i)�在一方出口至另一方的一批货物的情况下，根据海
关估价协定确定的值，经调整以排除为运输、保险及相关服务所发生的任何成
本、费用或支出，这些服务与从出口国到进口地的货物国际装运相关；�(ii)�在
材料的情况下，根据海关估价协定实际支付或应付以获取与交易相关的材料的
总价格；

(b)�海关估价协定是指�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VII�条的实施协定，包含
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1A�中；
(c)�出口商是指从出口方出口货物的人；�(d)�可替代货物或材料是指由于种类和
商业质量相同、具有相同的技术和物理特性，并且因任何标记或仅通过视觉检
查无法为原产地目的相互区分的货物或材料；�(e)�公认会计原则是指一方领土
内关于收入、费用、成本、资产和负债的记录、信息的披露以及财务报表的编
制所公认的一致意见或重大权威支持；这些标准可能包括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广
泛指南以及详细的标准、实践和程序；�(f)�进口商是指将货物进口到进口方的
人；

(g)�间接材料是指用于货物的生产、测试或检验但未物理地融入货物的材
料，或用于维护与货物生产相关的建筑物或设备的材料或货物，包括：

(i)�燃料和能源；�(ii)�工具、
染料和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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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备件和材料；
(iv)�润滑剂、润滑脂、复合材料和其他用于生产的材料；(v)�手
套、眼镜、鞋、服装、安全设备及供应品；(vi)�用于测试或检查
货物的设备、装置和供应品；(vii)�催化剂和溶剂；以及(viii)�任
何未融入货物但其在货物生产中的使用可以被合理证明为该生产
一部分的其他材料；

(h)�材料是指用于生产另一货物的任何货物，并物理地融入或归类于该货物；
(i)�原产地材料是指根据本章相关条款符合原产地资格的材料；(j)�优惠关税待
遇是指根据附件3-B适用于出口方原产地货物的关税税率；以及(k)�生产商是指
从事货物或材料生产的人。

第4.2条：原产地货物
根据本协议，如果货物是某一方原产地货物，并且符合第4.18条，则该货物有资格享

受优惠关税，如果它：
(a)�是一方完全获得的产品；(b)�完全在一方领土内生产，且仅由
原产地材料构成；(c)�通过一方或双方领土内一个或多个生产者完
全进行的程序，满足附件4-C的所有适用要求；或(d)�根据本章规
定，以其他方式符合原产地货物资格；

并符合本章所有其他适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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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条：完全获得货物
根据第4.2条，一方的完全获得货物是指：
(a)�一方领土内开采或开采的矿物和其他自然产生的货物；(b)�蔬菜货
物4-3

4-3�协调制度商品描述和编码系统中对“蔬菜产品”的定义应作为本章中“蔬菜货物”的定义适用。

,�作为协调制度中对此类货物定义的货物，在的一方领土内收获、采
摘或采集；(c)�在一方领土内出生和饲养的活动物；(d)�在一方领土内从
活动物获得的货物；(e)�在一方领土内进行的狩猎、捕猎、捕鱼、采集、
捕捉或水产养殖获得的货物；(f)�由在一方注册或登记并悬挂其旗帜的船
舶从公海捕捞的货物（鱼类、贝类和其他海洋生物）；(g)�从第(f)项所述
货物中，由在一方注册或登记并悬挂其旗帜的工厂船获得或生产的货物；
(h)�由一方或一方人员从领海以外海底或海底以下捕获的货物，前提是
该方根据国际法有权开发该海底；(i)�来自：(i)�一方领土内的生产；或
(ii)�在一方领土内收集的使用过的货物；前提是该货物仅适用于回收原
材料；以及(j)�完全在一方领土内生产或获得的货物，仅由第(a)项至第
(i)项所述货物构成。

第4.4条：累积
根据第4.2条，一方原产地货物，若在另一方领土内用于生产货物或货物，

应视为起源于该另一方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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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条：最小值
1.�不满足附件4-C规定的关税分类变更要求的货物，若满足以下条件，仍应视为原产
地货物：

(a)�用于生产货物的所有非原产地材料的价值，其中未发生所需关税分
类变更的，不超过货物调整后价值的10%；以及(b)�该货物符合本章所
有其他适用标准。

2.�然而，此类非原产地材料的价值应计入货物的非原产地材料价值，以满足该
货物适用的区域价值含量要求。

第4.6条：附件、备件和工具
1.�在确定货物原产地时，随货物一同呈现的附件、备件、工具和说明或其他信
息资源应被视为原产地货物，并在确定原产地货物生产中使用的所有非原产地
材料是否已发生适用关税分类或生产过程要求变更时予以忽略。

2.�如果货物需要满足区域价值含量要求，则与货物一同呈现的附件、备件、
工具和说明或其他信息资源的价值应计入货物的区域价值含量计算中，视情况
而定，作为原产地或非原产地价值。
3.�第1段和第2段的规定仅适用于以下情况：

(a)�与货物一同呈现的附件、备件、工具和说明或其他信息资源未单独开
票；以及�(b)�与货物一同呈现的附件、备件、工具和说明或其他信息资
源的数量和价值是该货物的常规数量和价值。

4.�当附件、备件和工具不是货物的常规组成部分，或与货物分开开票时，它们
应被视为独立的货物，以确定原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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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4.7:�可替代货物或材料
1.�可替代货物或材料是否为原产地货物的确定，应通过物理隔离每种材料，
或使用在该生产执行方或该方其他方式接受的公认会计原则中认可的库存管
理方法来进行。

2.�一方应当规定，根据第1段为特定可替代货物或材料选定的库存管理方法，
在其财政年度内应继续用于这些可替代货物或材料。

Article�4.8:�包装材料与容器
1.�用于运输和装运货物的包装材料和容器，在确定任何货物的原产时不应予以考虑。

2.�包装材料和容器，用于为零售销售包装货物，当与该货物一并分类时，在确
定货物生产中使用的所有非原产材料是否已满足附件4-C中规定的适用关税分类
或生产过程要求变更时，不应予以考虑。

3.�如果货物受到区域价值含量要求，则零售销售包装货物的包装材料的价值
应作为原产地材料或非原产地材料，视情况而定，在计算货物的区域价值含
量时予以考虑。
4.�如果包装材料的数量或价值对货物来说不合理，则其价值不应计入货物的
区域价值含量计算中的原产地部分。

第4.9条：套装或组合商品
1.�根据协调制度解释通则第3条归类的一项零售销售套装或组合商品，如果满
足以下条件，应被视为原产地商品：

(a)�所有组成部分商品均为原产地商品；或�(b)�非原产地组成部分商品
的价值不超过零售销售套装或组合商品的总调整价值（根据第4.12条
计算）的25%。

2.�零售销售套装或复合货物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的原产地应根据第4.8条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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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条不适用于协调制度提供了特定描述的零售销售套装或复合货物。

第4.10条：间接材料
间接材料应视为原产地材料，而不管其生产地点。

第4.11条：区域价值含量
根据第4.2条附件4-C要求货物满足区域价值含量要求的目的，该货物的

区域价值含量应按以下方法计算：

Build-down Method 
RVC = 

AV - VNM 
---------------- 
AV 

x 100 

 其中：
RVC是货物的区域价值含量，以百分比表示；
AV是第4.1(a)条中定义的调整后的价值，并且
VNM是非原产材料的价值，该材料由生产商在货物生产中获取和使用。
VNM包括来源不明的材料，但不包括自产材料的价值。

第4.12条：非原产材料价值的计算
1.�各方应规定非原产材料的价值为：

(a)对于由货物生产商进口的材料，材料的调整后的价值，通过扣除以下
成本和费用进行调整：�(i)�在缔约方领土内将材料运输到生产商所在地
的运费、保险费、包装费以及所有其他相关成本；�(ii)�在缔约方领土内
支付的材料关税、税和海关经纪费，不包括被豁免、退还、可退还或以
其他方式可以收回的关税和税，包括抵扣已支付或应付的关税或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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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如果货物从另一方进口，在该方领土上使用材料生产货物所
产生的废料和损耗成本；�(iv)如果货物从另一方进口，在该方领
土上生产非原产材料所产生的加工成本；�(v)如果货物从另一方
进口，在生产中使用的或消耗的原产地材料成本；

e该缔约方领土内的非原产材料；以及
(b)�对于在货物生产地领土内获得的材料，应采用该材料的调整后的价值，该价值通过扣除以下成本和费用进行调整：

(i)�运输材料在缔约方领土内运往生产商所在地的运费、保险费、包装费以及所有其他成本
；(ii)�在缔约方领土内就材料支付的关税、税和海关经纪费，

不包括被豁免、退还、可退还或以其他方式可收回的关税和税，
包括抵扣已支付或应付的关税或税；�(iii)�在缔约方领土内因在货
物生产过程中使用材料而产生的废料和损耗的成本；�(iv)�在缔约
方领土内生产非原产材料时发生的加工成本；以及(v)�在缔约方
领土内用于生产非原产材料或消耗的原产地材料的成本。

2.�如果第1(a)段或1(b)段中列出的扣除额的成本或费用未知，或者没有扣除
额金额的文件证据，则对该特定成本不得允许扣除额。

Article�4.13:�非合格操作
1.�货物仅因以下原因不应被视为出口方的原产地货物：

(a)�确保产品保持良好状态以供运输期间储存的操作；�(b)�包装变更以
及拆分和组装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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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拆卸；�(d)�将物品装入瓶、箱、盒和其他简单包装操作；�(e)�仅组装
物品套装；或�(f)�小项�(a)�至�(e)�中所述操作的任何组合。

2.�第1款优先于附件4-C中规定的产品特定规则。
第4.14条：成本记录

根据本章规定，所有成本均应根据货物生产或制造所在缔约方领土内适用
的公认会计原则进行记录和保存。

第4.15条：第三国转运
1.�如果货物在缔约方领土之外未经后续生产或任何其他操作，仅发生卸货、
重新装载、储存、重新包装、重新贴标签或为保持货物完好或将其运输至缔
约方领土而进行的任何其他必要操作，则该货物应继续被视为原产地货物。

2.�不论第1段的规定如何，一方在非缔约方举办的展览后进口至另一方的原产
地货物，应继续视为原产地货物。
3.�为确保符合第1段或第2段的规定，进口方海关当局可要求提供文件，包括第
三国的海关文件，或任何其他文件，包括运输文件。

第4.16条：原产地证书
1.�声称某货物应被视为原产地货物并符合优惠关税资格的，应提供原产地证书。

2.�原产地证书应由出口商填写。原产地证书应包含附件4-A中详述的最低要求，
并应：

(a)注明其中列名的货物是出口方并满足本章的条款；�(b)�应针对一种或多种货物出具，并可
能包含多种货物；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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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以英语或西班牙语完成。
3.�附件4-B中提供了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原产地证书示例。
4.�原产地证书自签发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5.�如果出口商不是所提及的原产地证书中货物的生产商，则原产地，出口商可在以下基础上完成并签署原产地证书：

(a)�出口商对货物属于原产地货物的认知；或�(b)�生产商出具的书面声
明或陈述，表明货物属于一方原产地货物。

6.�第5(b)段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解释为要求非货物出口商的生产商作出书面声
明或陈述，证明该货物符合一方原产地货物的资格。

第4.17条：原产地证书例外
尽管为第4.16条第1款所规定，进口方海关当局在以下情况下不得要求进口商提供原产

地证书：
(a)�原产地货物的总关税价值不超过1000美元或该方货币的等值金额，
或该方所规定的更高金额；或�(b)�进口方海关当局免除了证据要求，

但进口行为不属于可能被合理视为为规避本章要求而进行或安排的进口行为之
一。

第4.18条：优惠关税待遇的申索
1.�根据第4.24条，进口方海关当局应当对从另一方进口至其领土的货物给予
优惠关税待遇，前提是进口商：

(a)�向海关提交进口申报，证明货物属于出口方的原产地货物；(
b)�符合第4.15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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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提交原产地证书，并在必要时，根据要求提交其他证据以证明货物所
声称的关税优惠。

2.�如果进口商有理由相信原产地证书包含不正确信息，进口商应立即作出更正
申报并支付任何应付关税。

第4.19条：关税退税
如果在一项货物进口时，进口商未要求或无法要求优惠关税待遇，进口商

可在进口之日起一年内，或在其国内立法规定的更长期间内，申请退还因生产
以下内容而支付的任何超额关税：

(a)�原产地证书，并在适当情况下提供其他证明该货物符合原产地货物
的证据；以及�(b)�与该货物进口相关的其他文件，包括进口方海关当局
可能要求的文件。

第4.20条：记录
1.�每一方应当要求：

(a)�出口商或生产商应当自原产地证书签发之日起五年内，保存所有与进
口方声称享受优惠关税待遇的货物的原产地相关的记录，包括与该货物
相关的原产地证书或其副本；以及�(b)�声明享受优惠关税待遇的进口商
应当自货物进口之日起五年内，保存所有与货物进口相关的记录，包括
与该货物相关的原产地证书或其副本，并按照相关方的法律、法规和实
践进行保存。

2.�根据本条和第4.21条应保存的记录应包括电子记录。任何以电子形式保存的
此类记录应根据相关方的法律、法规和实践进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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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1条：关于出口的义务
1.�如果出口商发现其提供了错误或虚假的原产地证书或任何其他此类错误或
虚假的证据，出口商应尽快通知进口方和出口方的海关当局以及进口商，任
何可能影响原产地证书的准确性或有效性的变更。

2.�已提供原产地证书的出口商，应根据进口方海关当局的要求，向其提供该文件的副本。

3.�各方应根据其法律、法规和惯例，对出口商向其领土内的海关当局提交的原
产地证书或与货物原产地相关的文件保持处罚措施。

第4.22条：原产地验证
1.�进口方海关当局可根据其法律、法规和惯例，验证货物享受优惠关税待遇
的资格。
2.�如果进口方海关当局对原产地证书中包含的信息的真实性或准确性有合理怀
疑，则可以：

(a)�采取措施核实原产地证书的有效性；(b)�向已声称享受优惠关税待
遇的货物的相关进口商发出书面信息请求；以及�(c)�基于原产地证书，
向出口方的出口商发出书面信息请求。

3.�根据第2(c)段的规定提出的书面信息请求，不得排除使用第4.23条规定的验证方法。

4.�进口方海关当局应在采取验证优惠关税待遇资格的行动之日起90天内完成
任何验证行动，并在30天内向所有相关方作出决定并提供书面建议，说明该货
物是否具有享受优惠关税待遇的资格。

第4.23条：验证访问
1.�进口方海关当局可以要求出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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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允许海关当局访问出口商的工厂或场所；(b)�如果出口商不是生产
商，安排访问生产商的工厂或场所；以及(c)�提供与货物原产地相关
的信息。

2.�进口方海关当局应当在访问建议日期之前，向出口商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其
配合。
3.�进口方海关当局未经出口商或生产商书面事先同意，不得访问出口方领土内
任何出口商或生产商的工厂或场所。
4.�上述书面通知至少应包括：

(a)�发出请求的海关当局的身份；�(b)�请求所针对的出口方货物出口商
的姓名；�(c)�书面请求的日期；�(d)�访问建议的日期和地点；�(e)�建议
访问的目标和范围，包括对原产地证书中所述待验证货物的具体参考；
以及�(f)�将参加访问的进口方海关当局官员的姓名和职务。

5.�进口方海关当局在根据本条发起验证行动时，应通知出口方海关当局。

6.�进口方海关当局应当在开始采取行动之日起90天内完成任何核实优惠关税
待遇资格的行动，并在30天内向所有相关方作出决定并提供书面建议，说明该
货物是否有资格享受优惠关税待遇。

第4.24条：原产地确定和优惠关税待遇
1.�每一方应当规定，当其领土内的进口商不遵守本章节和第3章（国民待遇和商品市场准入）
的任何要求时，从另一方领土进口的商品所主张的优惠关税待遇可能被暂停或拒绝。



-�35�-

市场准入对于货物而言，国民待遇和商品市场准入，一方领土内的进口商不遵守本章节和第3章（国民待
遇和商品市场准入）的任何要求时，从另一方领土进口的商品所主张的优惠关税待遇可能被暂停或拒绝。
2.�进口方海关当局可暂停对第4.22条或第4.23条项下原产地核查行动中的一
项货物的优惠关税待遇，持续该行动期间或其中任何部分。

3.�进口方海关当局在以下情况下可拒绝一项优惠关税待遇的申索：
(a)�该货物不符合原产地货物的资格；或�(b)�进口商或出口商未能遵
守本章的任何相关要求。

第4.25条：申诉
进口方应根据其法律、法规和实践，向与该商品交易或将要交易的进

口商、出口商或商品生产者授予优惠关税待遇资格事项的申诉权。

第4.26条：磋商、审查和修改
双方应定期磋商，以确保本章的规定得到有效、统一和一致地执行，以实

现本章的精神和目标。

第4.27条：非缔约方发票
进口方海关当局不得仅因发票由非缔约方签发而拒绝原产地证书。

第4.28条：保密
为明确起见，双方确认第5.9条（保密——海关当局章节）适用于本章。

第4.29条：储存货物
根据第4.18条或第4.19条，进口方海关当局应当对在本协定生效日期时未缴
纳关税且存放在海关监管仓库的货物给予优惠关税待遇，但须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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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该货物满足本章的所有适用要求；以及�(b)�进口商按照本章向进
口方海关当局提交原产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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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A�原产地证书最低要求

• 出口商名称和地址；�• 收货人名称和地址；�• 标志和编号；�• 
包装数量和种类；�• 货物描述；�• 协调制度编码；�• 适用的原产地
规则；�• 证明货物符合适用原产地规则的声明；�• 完成原产地证书
的人员的姓名、职务和签名；�• 签发日期；以及�• 原产地证书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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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B�原产地证书示例

澳大利亚-智利
自由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协定

原产地证书�/�原产地证书
证书�/�证书编号
1.�出口商�/�出口商

2.�收货人�/�收货人

3.�标志和编号�/
Marcas�y�Números

4.�包装数量和种类�/
Packages�/
编号和种类包裹

5.�货物描述�/�Descripción货物 6.�原产地规则�/�Regla�de
Origen

7.�协调制度编码�/�分类协调制度

8.�备注�/�Observaciones

9.�出口商声明�/�Declaración�del�exportador：
本人声明，上述细节属实且准确，所描述的货物符合签发条件本证书�/�签署人声明，上述货物符合签发本证书的条件证书。

原产国�/�País�de�origen.

地点和日期�/�Lugar�y�fecha.

姓名�/�Nombre.

职务�/�Cargo.

签名�/�签名.



-�39�-

澳大利亚-智利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证书说明

为获得优惠关税待遇，本文件必须由出口商清晰完整地填写，并在海关进口申报时由进口商持有。请打印或手写。
证书编号：为原产地证书提供唯一编号。
字段1：填写出口商的全称、地址（包括国家）和法律税务识别号。法律税务识别号是：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商业号
码；在智利，唯一税号（“统一税务编号”）。字段2：填写收货人的全称、地址（包括国家）。字段3：包装上的标志和
编号。字段4：包装数量和种类。字段5：提供每项货物的完整描述。描述应足以将其与发票描述和货物的协调制度
（HS）描述相关联。如果原产地证书涵盖单项货物的单一装运，请包括商业发票上显示的发票编号。字段6：对于字段
5中描述的每项货物，说明适用的标准（A至D）。原产地规则包含在协定的第4章和附件4-C中。注意：至少标明以下一
项优惠标准。

优惠标准：
A�货物为一方完全获得的产品。B�货物完全在一方领土内生产，且仅由原产地材料构成。C�满足附件
4-C（原产地规则附录）的所有适用要求，该要求源于一方或双方领土内由一个或多个生产者完全执行
的过程。D�其他情况下，根据原产地规则章节符合原产地货物的标准。

字段7：对于字段5中描述的每种货物，确定其HS关税分类（6位数字）。
字段8：备注。例如，如果货物由非缔约方经营者开票，请标明“由非缔约方开票”。
字段9：此字段必须由出口商填写、签字并注明日期。日期必须是原产地证书完成和签字的日期。职务是指完成和签
字原产地证书的人员在公司内的职务或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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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C�原产地规则附
录

原产地规则附录的标题
1.�下列定义适用：

(a)�子目是指协调制度下关税分类号中的前六位数字；(b)�品目是指协
调制度下关税分类号中的前四位数字；以及(c)�章节是指协调制度下关
税分类号中的前两位数字。

2.�适用于特定品目（4位代码）或子目（6位代码）的具体规则或一组具体规
则，立即紧邻该品目或子目列出。
3.�关税分类变更的要求仅适用于非原产材料。
4.�当品目或子目适用原产地规则的替代具体规则时，如果货物满足其中一种替代方案，则视
为符合该规则。
5.�如果原产地规则使用关税分类变更的标准来定义，并且该规则被写成排除协
调制度下某一章节、品目或子目的关税条款，则每一方应解释原产地规则要求，
被排除条款中分类的材料必须为货物提供原产地资格。

6.�本附录内的章节注释适用于所指示章节或章节组内的所有品目或子目，除非存在具体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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